
附件 2

出口许可申请已实现全流程无纸化，出口经营者应严格

遵守国家进出口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如实填写出

口许可证申请表中各项内容，填写说明如下：

1.出口商：出口合同签订单位。由出口商办理电子钥匙，

系统会自动填充。

2.发货人：出口货物的发货单位。

3.出口许可证号：审批通过后由系统自动生成。

4.出口有效截止日期：系统自动生成。有效期不超过 6

个月且不超过当年 12 月 31 日。

5.贸易方式：出口货物的贸易性质。包括：一般贸易、

加工贸易、承包工程等。只能填报一种。

6.合同号：出口合同的编号。

7.报关口岸：出口通关口岸，只能填报一个。

8.进口国（地区）：合同中列明的货物出口的最终目的地。

只能填报一个国家（地区）。如对中国（境内的）综合保税

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出口，进口国（地区）填写“中国”。

9.付款方式：申请出口货物的结算方式，即交易双方采

用的资金支付方式，包括：信用证、托收、汇付等。只能填

报一种。



10.运输方式：指载运申请出口货物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境或者关境时所使用的运输方式。包括：海上运输、铁路

运输、公路运输、航空运输等。只能填报一种。

11.商品名称、商品编码：申请出口货物的名称和海关编

码。按商务部公布的《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》中的 10

位商品编码填报，商品名称由发证系统自动生成。只能填报

一个商品编码。

12.规格、等级：最多只能填报同一商品编码项下的 4 种

不同规格等级，超过 4 种规格等级的，另行申请许可证。

13.单位：申请出口货物的计量单位。按商务部公布的年

度《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》中的计量单位执行。如合同

使用的计量单位与规定的计量单位不一致，应换算成规定的

计量单位。

14.数量：申请出口货物数量。指与第十三项“单位”所使

用的计量单位相应的数量。

15.单价（币别）：指与第十三项“单位”所使用的计量单

位相应的单价，并正确选择货币种类。

16.总值、总值折美元、总计：由发证系统自动计算。

17.备注：无特殊情况不允许在备注栏填写内容。如需填

写内容，需商务部审批。

18.进口商英文名称：出口合同中外商的英文名称

19.进口商中文名称：出口合同中外商的中文名称，如无

中文名称请自行翻译中文。

20.合同总数量：合同的总数量，不是本次申请数量。



21.合同总金额：合同的总金额，不是本次申报金额。

22.合同签订日期：按合同填写。

23.合同有效期：按合同约定填写。

24.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编号：填写生产商出具的产品

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编号；如无编号，请填写“无编号”。

25.生产商：填写生产商名称，与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

中一致。

26.生产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填写生产商《营业执照》

中 18 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。


